
2005年第 181號法律公告

《2005年空氣污染管制 (指明工序) (修訂)規例》

(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章)第 43條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6年 1月 1日起實施。

2. 費用

《空氣污染管制 (指明工序)規例》(第 311章，附屬法例 F)附表 3現予修訂——

(a) 在第 1項中，廢除 “6,130”而代以 “6,740”；

(b) 在第 3項中，廢除 “3,795”而代以 “4,170”；

(c) 在第 4項中，廢除 “1,840”而代以 “2,020”；

(d ) 在第 5項中，廢除 “3,795”而代以 “4,170”；

(e) 在第 6項中，在 “登記冊”之前加入 “指明工序”；

( f ) 在第 6項中，廢除 “60”而代以 “55”。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廖秀冬

2005年 10月 13日

註 釋

本規例的主要目的是調整須就下列項目繳付的費用——

(a) 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章)領取、更改或轉讓進行某指明工序
的牌照；

(b) 更改或取消根據該條例第 22條施加於獲豁免的處所的任何條款或條
件；及

(c) 申領指明工序登記冊內記項的核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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